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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_E6_89_A7_

E4_B8_9A_E8_8D_AF_E5_c23_648472.htm 第一条 为加强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运输管理，确保运输安全，防止丢失、损毁

、被盗，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和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麻醉药品药用原植物

种植企业、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麻醉药品储

存单位以及医疗教学科研单位等依据本办法的规定运输麻醉

药品和精神药品。 铁路、航空、道路、水路等运输承运单位

依据本办法履行承运职责。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是指列入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部

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公布的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目录所

列的药品和其他物质（附件1）。其中精神药品又分为第一类

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 第四条 托运或自行运输麻醉药

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

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申领《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运

输证明》（简称运输证明）。申请领取运输证明须提交以下

资料： （一）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运输证明申请表（

附件2）； （二）加盖单位公章的《药品生产许可证》或《

药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仅药品生产、经营企业提供）； 

（三）加盖单位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或登记证书复印件

； （四）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法人委托书； （五）申请

运输药品的情况说明。 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对资料审查合格的，应于10日内发给运输证明，同时将发

证情况报同级公安机关备案。 第五条 运输证明正本1份，根



据实际需要可发给副本若干份，必要时可增领副本。运输证

明有效期1年（不跨年度）。运输证明在有效期满前1个月按

照上述规定重新办理，过期后3个月内将原运输证明上缴发证

机关。 第六条 运输证明应妥善保管，不得涂改、转让、转借

。发生遗失的，遗失单位应立即书面告知运输证明持有单位

；持有单位应及时向发证机关报告；发证机关应予注销并在

政府网站上公告，并通报同级公安机关。 运输证明（附件3

）样式由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制定，省、自治区、直辖

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印制。 第七条 承运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

神药品时，承运单位要查验、收取运输证明副本。运输证明

副本随货同行以备查验。在运输途中承运单位必须妥善保管

运输证明副本，不得遗失。货物到达后，承运单位应将运输

证明副本递交收货单位。 收货单位应在收到货物后1个月内

将运输证明副本交还发货单位。 第八条 铁路运输应当采用集

装箱或行李车运输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采用集装箱

运输时，应确保箱体完好，施封有效。 第九条 道路运输麻醉

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必须采用封闭式车辆，有专人押运，

中途不应停车过夜。 第十条 水路运输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

药品时应有专人押运。 第十一条 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

到货后，承运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与收货单位办理交

货手续，双方对货物进行现场检查验收，确保货物准确交付

。 第十二条 定点生产企业、全国性批发企业和区域性批发企

业之间发运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时，跨省运输的，发

货单位应事先向所在地及收货单位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

市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报送发运货物信息，内容包括发货人、

收货人、货物品名、数量。发货单位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



门也应按规定向收货单位所在地的同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通

报。 属于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运输的，发货单位应事

先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及收货单

位所在地设区的市级药品监督管理机构报送发运货物信息。

发货单位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也应按规定向收货单位所

在地设区的市级药品监督管理机构通报。 第十三条 因科研或

生产特殊需要，单位需派专人携带少量麻醉药品、第一类精

神药品的，应当随货携带运输证明（或批准购买的证明文件

）、单位介绍信和本人身份证明以备查验。 第十四条 运输第

二类精神药品无需办理运输证明。 第十五条 托运麻醉药品和

精神药品的单位应确定托运经办人，选择相对固定的承运单

位。 托运经办人在运单货物名称栏内填写“麻醉药品”、“

第一类精神药品”或“第二类精神药品”字样，运单上应当

加盖托运单位公章或运输专用章。收货人只能为单位，不得

为个人。 第十六条 铁路、民航、道路、水路承运单位承运麻

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时，应当及时办理运输手续，尽量缩短货

物在途时间，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防止麻醉药品、精神

药品在装卸和运输过程中被盗、被抢或丢失。 第十七条 承运

单位应积极配合托运单位查询货物在途情况。 麻醉药品和精

神药品在运输途中出现包装破损时，承运单位要采取相应的

保护措施。 发生被盗、被抢、丢失的，承运单位应立即报告

当地公安机关，并通知收货单位，收货单位应立即报告当地

药品监督管理部门。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食品药品监管局、铁

道部、交通部和民航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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